
温职改办〔2021〕16号

关于同意直接确认董庆洋等11位

同志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人社发〔2015〕93号文件通知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：同意直接确认董庆洋等11位同志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（名单详见附件）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21年3月。
附件: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
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 2021年4月2日

附件:  

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资格名称
	证书编号

	1
	董庆洋
	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5

	2
	林康
	浙江韶华建设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8

	3
	程莹
	上海德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4

	4
	任好奇
	浙江海天机械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2

	5
	吴炜
	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
	四级律师
	ZC3310202100879

	6
	邵航敏
	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
	四级律师
	ZC3310202100887

	7
	蔡士凌
	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
	四级律师
	ZC3310202100886

	8
	李江波
	上海德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0

	9
	陈伟航
	浙江众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1

	10
	王斌
	温岭市创新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83

	11
	陈祖仁
	浙江中马园林机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	ZC3310202100878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 

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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